
 

 

交通事故處理 

讀本 

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出版品 



編者的話 

    不論身份是汽車駕駛、機車騎士、還是行人，

身處於道路環境當中，就伴隨著一定的機率會發生

交通事故。然而在交通事故現場當下，知道該如何

處理的人可說是少之又少，除了造成其餘用路人的

不便之外，也容易使自己的權益因而受到損失，甚

至遭受到二次傷害。 

   臺灣地區地狹人稠，交通環境複雜且汽機車數

量龐大，使得民眾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機率較美、

日等先進國家為高。但是一般駕駛人通常缺乏對於

交通事故處理的正確認知，因此很容易造成個人的

權益受損。本讀本內容分為「交通事故處理要領」、

「交通事故相關法律責任與處理要領」及「交通事

故處理情報站」等三個單元，分別說明正確處理交

通事故的基本要點，期能確保駕駛人的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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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交通事故處理要領： 

交通事故現場可依照是否有人員傷、亡，作以

下處置： 

(一)有人員傷亡事故： 

1、立即停車處理 

發生交通事故應立即停車處理，不得任意

駛離現場。否則，可能構成刑法第 185 條之 4

公共危險罪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2 條

第 4 項肇事逃逸違規行為。 

     2、放置警告標誌 

發生交通事故後，汽車駕駛人下車前應先

打開危險警告燈，並在事故地點前後適當距離

處，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，

以保護現場並防止續發性交通事故的發生；現

場排除後，應立即撤離。放置警告標誌的適當

距離可依照發生地點的最高速限來計算，民眾

可利用路面縱向白虛線(線段長 4 公尺，間隔長

6 公尺)起點的間隔距離 10 公尺來估算放置警

告標誌的位置。適當距離附表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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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地點 設置距離 

高速公路 事故地點後方 100 公尺處 

快速道路或最高速限超過 60

公里之路段 
事故地點後方 80 公尺處 

最高速限超過 50 公里至 60 公

里之路段 
事故地點後方 50 公尺處 

最高速限 50 公里以下之路段 事故地點後方 30 公尺處 

交通壅塞或行車時速低於 10

公里以下之路段 
事故地點後方 5 公尺處 

 

 
路面縱向標線：白線部分 4 公尺，間隔部分 6 公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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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緊急救護傷患 

救護傷患是現場處理的首要工作，應立即

撥打「119」電話並協助救護傷者。如傷者可

自行移動，可協助移至路旁安全處；若傷者無

法自行移動，可在旁戒護，勿任意移動傷者，

以免造成傷勢加重。例如骨折者，移動將導致

骨折處出血加重或對其他臟器或組織造成傷

害。 

4、保持現場完整 

交通事故現場跡證應防止遭任意移動或破

壞。若交通事故現場有人員死亡，在員警到達

處理前，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。若有人員受

傷，當現場停車位置嚴重妨礙交通時，在徵得

對方當事人同意後，可先將車輛位置標繪「定

位」後，移置不妨礙交通處所。若對方當事人

有暴力威脅傾向，為保護個人安全，必須先駛

離現場時，也應立即就近向警察機關報案，接

受處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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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通報警方處理 

   交通事故現場有人傷亡，當事人應立即撥

打「110」或手機撥打「112」報警處理，避免

私下和解。報案時應說明發生時間、地點、車

號、傷亡情形及報案人姓名；當事人應儘可能

親自報警，若委託他人報案，應請敘明委託報

案人姓名。通報「119」救護傷患時，亦可請

代轉報「110」派員處理，若當事人必須負刑

事責任時，才能符合刑法「自首」的減刑要件。 

 

 

手機即使遭到

鎖定、找不到網

路，或尚未插入

SIM 卡時，只要

手機仍位於可

使用之網路類

型 涵 蓋 範 圍

內，仍可撥通

「112」緊急救

難專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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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無人員傷亡事故 

1、立即停車處理 

發生無人傷亡交通事故，仍應立即停車處

理，不得任意駛離現場。 

     2、放置警告標誌 

發生無人傷亡交通事故，汽車駕駛人下車

前仍應先打開危險警告燈。在未完成車輛及跡

證標繪定位前，仍應在事故地點前後適當距離

處，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，

以維護安全。 

      3、跡證定位移離 

現場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，應先標繪

車輛位置及現場跡證位置後，將車輛移置不妨

礙交通處所。現場車輛定位方法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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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：描繪汽車的 4 個車角（或輪胎），並以三角圖示

標明車輛車頭方向。 

車胎定位法 

車角定位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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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（慢）車：描繪機（慢）車兩個輪胎半圓與把手位置 

 

    4、敘明和解條件 

若發生無人傷亡，僅有車輛、財物損失之

輕微事故，當事人能當場自行息事和解，可不

報警處理，但應將和解條件具體記錄並簽名為

憑。 

兩輪位置 

把手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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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解書範例：記載肇事情形、和解條件、雙方當事人及

見證人基本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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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5、和解不成報警 

當事人無法當場自行息事和解，或必須由

保險公司理賠的案件，應立即撥打「110」報

警處理。 

    在發生事故時人們往往因為慌張而忘記了守

則以及該做的事，故以下為一緊急事故處理的流程

圖，以備不時之需。 

 

立即停車 

放置標誌 

撥打電話 

跡證定位 

緊急救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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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共同應注意事項： 

1、現場攝影保障權益 

當事人可利用相機或手機將「現場路

況」、「跡證位置」、「車損情形」、「傷勢狀況」

等攝影存證。拍攝時應沿當事人原行駛路

線，由遠而近，有遠景及近景，並在不同角

度拍攝。若欲顯示拍攝主體大小時，應以筆、

尺或路面標線等當作比例尺，一併攝入。 

 

機
車
倒
地
位
置
、
散
落
物
與
機
車
刮
地
痕
位
置 

2、資料簽名仔細閱讀 

在交通事故現場圖及筆錄上簽名前應仔

細閱讀，若有漏、誤或不明之處，應請處理

員警補正或說明。 

刮地痕位置 

散落物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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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爭議案件找尋證人 

遇有爭議性案件，例如何車闖紅燈、是

否有他車肇事逃逸等，應設法找尋見證人或

監視錄影資料，以利釐清案情。 

4、肇事逃逸後果嚴重 

發生交通事故無論有無人員傷亡、當事

人有無過失，均應立即停車處理，若有人員

受傷應立即對傷者進行救護。依道路交通管

理處罰條例第 62 條第 4 項規定，凡肇事致人

受傷而逃逸者，處以吊銷駕駛執照；致人重

傷或死亡而逃逸者，將終身吊銷駕駛執照。 

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者除須接受吊銷駕駛

執照之「行政罰」外，並依刑法第 185 條之 4

公共危險罪處以 6 個月以上，5 年以下有期徒

刑之「刑事罰」，後果嚴重。 

即使現場無人員傷亡，無論當事人本身

有無過失，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2 條

第 1 項規定，未依規定處置者，處新臺幣 1,000

元以上 3,000 元以下罰鍰；逃逸者，並吊扣其

駕駛執照 1 個月至 3 個月之「行政罰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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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通事故相關法律責任與處理

要領 

交通事故發生後可能引發的法律責任問題，主

要有「行政責任」、「刑事責任」及「民事責任」等

三項。 

(一)行政責任 

1、何謂「行政責任」？ 

交通事故當事人若有違反交通管理法規規

定的行為，警察機關依法製單舉發後，當事人

將遭受罰鍰、吊扣、吊銷駕駛執照、記點、接

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等處分。簡單而言，就是

對違規行為之行政處罰。 

 2、如何處理「行政責任」？ 

(1) 交通事故當事人若對警察機關的舉發不

服，可於應到案時間內，向原舉發單位或

交通事件裁決單位提出申訴，或於到案處

罰時，作意見陳述。 

(2) 交通事故當事人若對申訴結果不服，得於

收到裁決書之翌日起 20 日內，向原裁決

單位提出異議，轉由地方法院裁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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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交通事故當事人若對地方法院裁定不服

時，得於收到裁定書之翌日起 5 日內，向

地方法院提出抗告，轉由高等法院處理。 

(二)刑事責任 

1、何謂「刑事責任」？ 

交通事故當事人因過失行為致他人死亡、

受傷，構成刑法犯罪要件所應負的責任。 

2、如何處理「刑事責任」？ 

(1) 若發生致人死亡交通事故，處理單位將主

動移送該管轄地方法院檢察署，由檢察官

依法提起公訴。 

(2) 非死亡或重傷之一般過失傷害案件，屬於

告訴乃論，當事人若能達成和解，不告不

理，刑事責任即不成立。 

(3) 當事人無法自行和解時，可向鄉鎮市區調

解委員會或管轄法院聲請調解。 

(4) 非死亡或重傷之一般過失傷害案件，當事

人無法達成和解時，當事人得於事故發生

6 個月內，向肇事地點警察局或地方法院

提出過失傷害告訴，逾期將喪失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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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)民事責任 

1、何謂「民事責任」？ 

凡因交通事故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例

如致他人死亡、受傷或車輛、財物損失，即應

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2、如何處理「民事責任」？ 

(1) 民事責任當事人應先自行協調賠償事

宜，若無法自行和解，可先向管轄鄉鎮市

區公所調解委員會或管轄地方法院聲請

調解，若調解不成立，則可向地方法院提

起民事訴訟。 

(2) 民事賠償請求具有時效性，被害人自事故

發生後，知道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起，2

年內如不行使即失去效力；另進行刑事訴

訟時，亦可附帶提出民事賠償請求。 

 

(四)案例說明 

案例一（違反號誌管制） 

丁丁騎乘機車，行經交岔路口時闖紅燈，與

機車騎士小明發生碰撞，造成小明受傷。丁丁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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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事後立即報警，並向處理員警自首坦承為肇事

者而接受處理。事後雖然丁丁想與小明和解，但

經多次調解未成，小明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

訴訟，並經法院判決確定。 

丁丁的法律責任： 

1. 行政責任 

丁丁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3條規

定，汽車駕駛人，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

路口闖紅燈者，處以新台幣1,800元罰鍰。 

2. 刑事責任 

丁丁因過失傷害人，處拘役45日，如易科

罰金，以新臺幣1,000元折算1日。 

3. 民事責任： 

經法院判決，丁丁應給付小明因傷減少勞

動能力之損失、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、醫療

費用、停業之損失、車輛維修費用及精神慰撫

金等，共計新臺幣33萬元，並負擔全部訴訟費

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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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 (肇事逃逸) 

小中駕駛自用小客車，因未注意車前狀況，

撞上由大胖駕駛的小客車，造成大胖多處受傷且

車輛損毀，此時小中明知已經肇事，沒有下車進

行必要之處置，逕自駕車離去，事後大胖找到小

中並達成民、刑事和解，大胖不提出告訴，但小

中仍經警方移送地方法院檢察提起公訴，並經法

院判決確定。 

小中的法律責任： 

1.行政責任: 

小中因肇事致人受傷逃逸，仍將依據道路

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第4項規定，駕駛人肇

事致人受傷而逃逸者，吊銷其駕照。 

2.刑事責任 

經法院判決，小中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

事，致人受傷而逃逸，處有期徒刑6月。 

3.民事責任 

因小中與大胖達成和解，大胖未提出告

訴，故法院不告不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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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三 (酒後駕車) 

小馬與友人聚餐飲酒，於酒後開著自用小客

車返家途中，因酒精濃度過量達到不能安全駕駛

程度，致疏於注意車前狀況，而碰撞騎乘機車的

阿美，致阿美當場傷重死亡，小馬經警方移送地

方法院檢察提起公訴，並經法院判決確定。 

小馬的法律責任： 

1.行政責任 

小馬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

1項第1款規定，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駕車，

處以新台幣45,000元罰鍰，並吊銷其駕駛執

照，並不得再考領。 

2.刑事責任 

小馬酒醉駕車已達不能安全駕駛程度，處

有期徒刑6月，又因過失致人於死，處有期徒刑

1年。 

3.民事責任 

經法院判決，小馬應賠償阿美家屬精神慰

撫金、喪葬費用及扶養費之損失等，共計新臺

幣550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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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交通事故處理情報區 

看完以上單元，相信您對交通事故處理的要領

已有相當的瞭解，以下將再提供您一些重要情報： 

(一)備妥重要處理用品 

平時車上應備妥處理交通事故的重要物

品，例如紙筆、現場定位用蠟筆、故障標誌、相

機、捲尺、急救箱、手電筒、保險公司聯絡電話、

道路救援服務卡、駕駛人手冊等，以備不時之需。 

 (二)申請事故相關資料 

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 13條規定，

當事人得於交通事故現場，向處理人員申請提供

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，以便事後與對方

當事人聯繫；於事故 7日後得向處理警察機關申

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、現場照片；於事故 30 日

後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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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肇因研判異議處理 

1、申請鑑定 

若交通事故當事人對警方肇事原因初步

分析研判意見持有異議，可在事故發生 6個月

內，向發生地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繳交費

用申請鑑定；當事人對鑑定結果仍有異議時，

得於收受鑑定意見書翌日起 30 日內，以書面

向發生地管轄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

繳交 3,000元申請覆議，但以一次為限。另案

件進入司法機關訴訟程序時，當事人應請法院

囑託鑑定及覆議；若仍有異議，可請法院囑託

學術單位進行學術鑑定。 

2、具體舉證 

上述鑑定機關（構）所作鑑定結果，僅能

提供當事人或法院參考，並無法律拘束力，當

事人最後仍可具體舉證，說服法官作有利之判

決。 



 6-5-20 

(四)申請汽車保險理賠  
發生交通事故通常會給當事人帶來龐大的

經濟壓力，甚至衍生家庭及社會問題，若能適

當投保汽車保險，將可減輕交通事故所造成的

車輛財物損失及人員傷亡之各項經濟負擔。 

1、汽車保險的種類 

汽車所有人首先要了解各類汽車保險的

保障內容，才知道要如何投保。汽車保險主

要有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」及「任意汽車責

任保險」二大類： 

（1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： 

為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受傷或死亡之

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，政府強制規定

汽、機車及行駛道路動力機械之車主均必須

投保的保險（未依規定投保訂有罰則）。受

害的第三人（因汽車交通事故遭受傷害或死

亡之人、包括本車乘客及車外之第三人、對

方車輛之駕駛人與乘客）可依「強制汽車責

任保險法」規定，向保險公司請求給付保險

金。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是採無過失責任，亦

即無論肇事駕駛人有無過失責任，均可依規

定申請給付保險金，但賠償範圍僅限於生命

及身體的傷害，並不包括事故車輛及其他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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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損失。 

（2）任意汽車責任保險： 

由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僅限於生

命及身體的傷害，且金額有限制，常不敷理

賠支出，且不包含車體損失，故車主可視個

人不同需要，另外投保汽車第三人責任險、

車體損失險及其他特約保險（如駕駛人傷害

險、乘客責任險、零件配備損失險等）。 

2、申請汽車保險理賠 

     （1）強制險部分 

當事故車輛均為保險車輛時，二輛汽車

之交通事故駕駛人應向對方之保險公司請

求保險給付，乘客得向承保二輛汽車之保險

公司連帶請求保險給付。三輛以上汽車交通

事故，任一駕駛人得向其本身以外之其他汽

車保險公司連帶請求保險給付，乘客得向該

數輛汽車之保險公司連帶請求保險給付。 

另對於事故車輛無法查究、事故車輛為

未投保汽車、事故車輛為未經被保險人同意

使用或管理之被保險車輛及事故車輛全部

或部分為無須訂立強制保險契約之車輛

時，被害人可向任一家辦理強制險理賠業務

之保險公司申請給付或向財團法人汽車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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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事故特別補償基金請求給付保險金

（www.mvacf.org.tw/main.asp）。 

（2）任意險部分 

事故車輛有投保任意險者，在現場應通

知保險公司，保險公司會視交通事故發生狀

況，判斷是否派人前往現場處理，或告知正

確的處理方式或流程。萬一交通事故發生在

例假日或偏遠地區，保險公司無法派員協助

時，也應記下保險公司接聽電話人員姓名，

以便日後提報出險之用。 

交通事故受害人或受益人應在事故發生

後 5 日內，正式以書面通知保險公司辦理出

險理賠事宜。在進行和解時，應請保險公司

派理賠員參與，千萬不可自行和解後，才告

知保險公司。當請求權人與保險公司之間對

理賠金有糾紛時，可以先向財團法人保險事

業發展中心保險申訴調處委員會免費申訴，

申訴專線電話：886-2-2397-2227；網址：

www.tii.org.tw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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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 

    交通事故一直是民眾開車時最不願意發生的

事情，因此除了應積極避免交通事故的發生外，也

應該學習發生交通事故後正確的處理要領，瞭解交

通事故肇事原因判斷的依據原則、現場證據的蒐集

及事故後續所衍生的法律責任及權益爭取，以期將

交通事故的傷害降到最低，權益得到最大保障。 

      


